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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市监发〔2024〕19 号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5部门
关于印发《四川省“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联办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卫

生健康委员会、消防救援支队、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管理机构、行政审批相关部门（单位）：

现将《四川省“开办餐饮店一件事”联办工作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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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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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开办餐饮店一件事”联办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

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 号）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 年四川省优化政务

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工作要点〉的通知》（川办发〔2024〕14 号）

部署要求，深入推进我省“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提质增效，

结合我省实际，现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为目标，强化跨部门政策、

业务、系统协同和数据共享，深化“开办餐饮店一件事”集成服

务，更大程度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减跑动，推行“一次告

知、一图解读、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

办理、统一出件”，逐步实现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四川政务服务

网、“天府通办”APP、自助服务终端等线上线下不同渠道服务

同源、服务协同。

二、受理条件

（一）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

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

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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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

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

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

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四）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五）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

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

不洁物。

（六）取得户外招牌设施设置点位权属证明（其中，设置

点位为自有权属的，提供产权证明；设置点位为租用的，提供

租赁协议和点位产权证明）。

（七）已统计本单位需进行预防性体检从业人员名单。

三、联办事项

（一）国家规定事项

1．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

2．食品经营许可。

3．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

4．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我省拓展事项

食品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合格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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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流程

（一）线上办理流程

1．业务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实名登录四川

政务服务网“一件事”服务专栏，根据引导选择相应情形，填报

申请表单信息并上传申请材料后，完成“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

理申请。

2．业务受理。“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审批部门工作人员通过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综窗系统（以下简称“综窗系统”），对

材料齐全且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将申请材料按照

职能分别推送至相关部门，所有申请材料实行数据共享；对不

符合受理条件或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或要求申请人补

正补齐，并实施一次性告知。

3．业务办理。所有事项在审批时限内实行并联办理，市场

监管部门完成经营主体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核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完成对户外招牌设施设置的规范，消防部

门完成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从

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合格证办理需根据自身时间安排到有资质的

医疗机构进行体检，由卫生健康部门在与申请人协调一致的合

理办理时间内完成即可。

4．结果反馈。各部门对申请材料齐全完整且符合要求、现

场核查合格的予以批准，需要纸质证件的提供邮寄服务或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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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一次性告知原因。省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申请人或相关部门全环节在线查询服务，

实行一体反馈。

5．档案管理。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归档事项申请、受理、

流转、审批结果颁发、送达环节的电子资料；相关部门按职责

归档办理“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全流程的电子材料。

（二）线下办理流程

1．业务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县（市、区）

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申请办理“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由窗口

工作人员引导收取《“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表》（详见附件

1），并在综窗系统上传申请表和其他应交材料（详见附件 2）。

2．业务受理、办理及结果反馈。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过综

窗系统受理“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

审批时限内完成办理，并由综合窗口按照申请人选择的方式统

一反馈办理结果。

3．档案管理。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归档事

项受理、流转、颁发、送达环节的资料（电子版）；政务服务

审批部门（办理单位）归档事项全部材料（电子版），包括事

项申请材料、事项受理、审查材料、事项办理结果材料等。电

子文件归档应符合 DA/T85 要求。

五、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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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统筹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推动业务重塑、流程再造、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编制工作人

员操作指南和申请人办事指南，负责协调“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在“天府通办”APP、自助服务终端等多端延伸。负责做好四川

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食品许可审批系统与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的深度对接，推动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关信

息实时共享。负责指导各地全面落实“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各项

任务，加强业务和系统操作培训。

（二）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事

宜，精简办理流程、压减申请材料。配合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

事”，整合申请表单、受理条件等办事指南要素。

（三）省卫生健康委负责优化食品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

检合格证办理服务，做好省健康档案云服务平台的升级改造，

加快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深度对接，实现体检合格证相关

信息在线核验。

（四）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负责优化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流程，精简申请材料、规范申请表单，做

好消防监督管理系统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深度对接，实现

与其他事项的高效协同。

（五）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负责做好“开办餐饮

店一件事”的技术支撑保障以及多端入口建设，加强电子表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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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归并、共享等方式，推行共享数据自动调用、个性信

息自行填报，尽量减少申请人填报；完成行业自建业务系统与

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实现收件、受理、办理、结果反

馈高效协同。指导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开展受

理、转办、颁发送达等工作。

（六）各市（州）相关部门按职责推动“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在本地落地落实和多端推广使用。指导县（市、区）做好“开办

餐饮店一件事”的政策解读、集成办理等工作，确保线上线下一

套材料、一体办理。完善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六、工作要求

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牵头部门、责任部门，细化工作举

措，通过工作专班、联席会议制度等多种形式，强力推动“开办

餐饮店一件事”在本地区落实。各地“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牵头部

门要加大统筹力度，组织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协同配合，做好业务培训、系统配置等工作。

要按照时间节点，分阶段加快推动。4 月底前，建立“开办餐饮

店一件事”工作推进机制。5 月底前，完成“开办餐饮店一件事”

线下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和四川政务服务网“一件事”服务专区入

驻。9 月底前，开展落地成效自查评估，自查评估结果报省市

场监管局。要充分利用报纸、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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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广泛宣传“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新政策、新举措，提高公

众知晓度，主动引导经营主体办理相关业务。要注重总结本地

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报省市场监管局。

联系人：省市场监管局 明 月 18190888256

住房城乡建设厅 张 江 17380120071

省卫生健康委 李 丹 18080561380

四川消防救援总队 缪俊鹏 18382300377

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陈 玲 15908126617

附件：1．“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表单

2．“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材料

3．“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操作指南

4．“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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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单位（与营业执照

名称一致）★

住所（与营业执照地址

一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

经营场所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

件号码

联系

方式

经办人 姓名
身份证

件号码

联系

方式

需办理事项

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合格证办理

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规范户外招牌设施设置

食品经营许可&食品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合格证办理

仓库地址

（如有）
省（区/市） 市（区/州/盟） 县 乡（镇/街道） 村（路/弄） 门牌号码

主

体

业

态

餐饮服务经营者

备注：

1.是否含网络经营：是，否；如开展网络经营，请填写：网站地址________ ，如开展

网络经营，是否具有实体门店：是，否

2.中央厨房：有，无；

3.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是，否；

4.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经

营

项

目

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其他类食品销售____________________

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

生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其他类食品制售________________

备注:

如申请散装食品销售,是否含散装熟食销售: 是, 否;

如申请自制饮品制售,是否含自酿酒制售: 是,否.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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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专

业技术人员

姓名* 性别*

民

族

*

户籍登记地址*
证件类型

*
证件号* 职务* 联系电话*

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

从

业

人

员

姓名

*

性

别

*

民族

*

户籍登记地

址*

证件

类型

*

证件号码*

职务

*

联系

电话

*

是否办理健康证

是

否
是否

备孕/

怀孕

预约

拟体

检机

构

规范户外招牌设施设置

招牌设施尺

寸（长*宽*

厚）

招牌

设施设置载体权属类型
□自有 □租用 □其它

招牌设施材

质
作业单位负责人及电话

是否遮挡建

筑物窗户
招牌设施照明类型

□内透光 □无灯光

□其它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办理方式 非承诺制 承诺制

建筑结构
木结构 砖木结构 砖混结构

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其他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场所建筑面

积
平方米

使用层数

（地上/地下）
地上 层/地下 层

场所性质 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 宾馆、饭店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单选）

场所所在

建筑情况

名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层数

（地上/地下）
建筑高度 XX.XX 米

建筑性质 公共建筑 住宅建筑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消防车道 是否畅通： 是 否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室外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 是 否

水泵接合器 是否完好有效： 是 否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消防控制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消防水泵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消防电梯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柴油发电机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燃油或燃气锅炉房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变压器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配电室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其他专用房间：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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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情况

燃 油 储 存 位

置 及 储 量 ：

_________

_

(根据实际情

况勾选）

其他用火用

电情况：

_________

___

用火

用电

电气线路设计单位：_________

电气线路施工单位：_________

电器产品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气： 是 否

燃气类型：管道天然气 瓶装液化石油气

管道人工煤气 其他_______

燃气施工（安装）单位：_________

燃气用具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场所是否使用燃油：是 否

安全

疏散

安全出口数量：___________ 是否畅通： 是 否

疏散楼梯设置形式：防烟楼梯间 封闭楼梯间

敞开楼梯间 室外楼梯 其他：______

疏散楼梯数量：__________ 是否畅通： 是 否

避难层（间）设置位置：

避难层（间）数量 :_________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是 否

消防应急广播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消防应急照明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疏散指示标志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消防

设施

室内消火栓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气体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泡沫灭火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防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机械排烟系统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其他消防设施：______________ 是否完好有效：是 否

灭火器种类、型号和数量：__________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

室内装修

装修

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材

料燃烧

性能等

级

A 不燃材料

B1 难燃材料

B2 可燃材料

B3 易燃材料

A 不燃材

料

B1 难燃材

料

B2 可燃材

料

B3 易燃材

料

A 不燃材料

B1 难燃材料

B2 可燃材料

B3 易燃材料

A 不燃材料

B1难燃材料

B2可燃材料

 B3 易 燃 材

料

A 不燃材料

B1 难燃材料

B2 可燃材料

B3 易燃材料

A 不燃材料

B1 难燃材料

B2 可燃材料

B3 易燃材料

A 不燃材料

B1 难燃材料

B2 可燃材料

B3 易燃材料

备注（其他说明情况） *为必填项，★为通过数据共享申请人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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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材料

类别
序

号
材料名称

是否必

交材料

材料类型
提交时限

材料

份数

纸张

类型

是否

减免线上 线下

公共

1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表 是
电子

表单

原件/

复印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2 营业执照 是
扫描件/

复印件
复印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是

3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承诺书 是
扫描件/

复印件
原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4 委托书 否
扫描件/

复印件
原件

受法定代表人

委托时提供
一式一份 A4 否

市监

5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

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或实

景照片、操作流程图

是
扫描件/

复印件
原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6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

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目录

清单

是
扫描件/

复印件
原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7

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

营的，应当提交每台设备

的具体放置地点、食品经

营许可证的展示方法、食

品安全风险管控方案等材

料

是
扫描件/

复印件
原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住建

8
户外招牌设施现状图及实

景效果图
是 扫描件 原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9
户外招牌设施设置场地权

属证明
是 扫描件

原件/

复印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10
户外招牌设施设计方案或

设计平面图
是 扫描件

原件/

复印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11 安全承诺书 是 扫描件 原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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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材料名称

是否必

交材料

材料类型
提交时限

材料

份数

纸张

类型

是否

减免线上 线下

消防

12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承

诺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

承诺书

是 扫描件 原件 申请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1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件
否

扫描件/

复印件
复印件

可以在消防救

援机构现场核

查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14 场所平面布置图 是 扫描件
原件/

复印件

可以在消防救

援机构现场核

查时提交

一式一份 否

15 消防安全制度 是 扫描件
原件/

复印件

可以在消防救

援机构现场核

查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16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是 扫描件
原件/

复印件

可以在消防救

援机构现场核

查时提交

一式一份 A4 否

17 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 是 扫描件
原件/

复印件

可以在消防救

援机构现场核

查时提交

一式一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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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操作指南
（供审批人员使用）

一、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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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环节

（一）受理事项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可受理的联办事项为：企业（含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信息核验，食品经营许可，规范户外招牌设施

设置，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食品行业

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合格证办理。

（二）受理渠道

线下受理：区县级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线上受理：综窗工作人员登录四川一体化平台进入“一件事

通用综窗”系统后，选择对应一件事窗口，进入现场收件菜单发

起收件。

（三）受理材料（详见附件 2）

三、审批环节

（一）审批流程

线下：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收取材料，并将受理

材料派发至相关部门开展并联办理。

线上：按照申请人提出的申请需求，线上申请的由综窗系统

将相关申请资料按照职能分别派发至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按照属

地权限进行并联办理，所需材料实行数据共享。

（二）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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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材料 审查要点

1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申请表

填表内容按实际情况填写，与提交相关材料一致，填写完整无缺项；应

加盖公众聚集场所印章，并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签名。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名。

2 营业执照 与原件一致。

3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平

面图或实景照片、操作流程图

1.设施设备布局平面图画面清晰，能展示设施设备及布局。

2.实景照片应不小于 4寸，画面清晰可见，能展示设施设备及布局。

3.操作流程图清晰可见，能够展示每步骤工艺流程，并符合主体业态。

4.非个体工商户，应加盖单位公章；个体工商户，应由经营者签字。

4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

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

的规章制度目录清单

1.所有食品经营者应当建立：进货查验制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食品安全自检自查与报告制度、食品储存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追溯制度。

2.食品经营企业除建立第一条包含的制度外，还应当包含：食品经营过

程与控制制度、从业人员培训制度、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

养制度、废弃物处置制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非个体工

商户，应加盖单位公章；个体工商户，应由经营者签字。

5

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应当提交每

台设备的具体放置地点、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展示方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方案等材料

1.非个体工商户，应加盖单位公章；个体工商户，应由经营者签字。

2.应与现场核查结果一致。

6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承诺书
1.非个体工商户，应加盖单位公章。

2.个体工商户，应由经营者签字。

7 户外招牌设施现状图及实景效果图

1.须提交全彩版本，复印件或再扫描件无效。

2.现状图和效果图须具备明显对比性。

3.效果图内需标注户外招牌设施尺寸、基础材质。

8 户外招牌设施设置场地权属证明

1.场地权属证明为国家机关出具的合法性证明，如房产证、不动产证、

备案合同等。

2.设置点位为自有权属的，提供产权证明或房屋合法性证明；设置点位

为租用的，提供租赁协议、产权证明或房屋合法性证明。

9 户外招牌设施设计方案或设计平面图

1.大型户外招牌设施需提供设计方案，方案主要包含户外招牌设施的基

本情况、材质标注、结构构造设计、电气化控制等。

2.中小型户外招牌设施提供设计平面图，平面图主要包含户外招牌设施

的尺寸、材质、结构等信息。

3.设计方案或设计平面图需加盖设计单位印章。

10 安全承诺书 按照申请情况，如实填写并签字盖章，复印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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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请材料 审查要点

11 场所平面布置图

1.图纸要加盖申报单位（场所）印章（电子签章），没有单位（场所）

印章的，由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明日期，有设计、施工单位的宜加盖相

关单位印章（电子签章）。

2.场所平面布置图应包括使用功能、安全疏散等情况。

12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

应加盖公众聚集场所印章，并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法定代表人或

主要负责人）签名。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名。

13 消防安全制度
加盖单位（场所）印章确认，没有单位（场所）印章的，由申请人签名

确认并注明日期。

14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加盖单位（场所）印章确认，没有单位（场所）印章的，由申请人签名

确认并注明日期。

15 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

1.图纸要加盖申报单位（场所）印章（电子签章），没有单位（场所）

印章的，由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明日期，有设计、施工单位的宜加盖相

关单位印章（电子签章）。

2.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应包括消防给水、自动灭火、防排烟、火灾自动

报警、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等系统平面布置。

16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 与原件一致。

17 委托书 填写内容与申请人信息、申请内容一致。

（三）审批时限

13 个工作日。因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合格证办理为转外环

节，由卫生健康部门在与申请人协调一致的合理办理时间内完成

即可，不计入前述审批时限内。

四、审批结果环节

各部门在审批时限内，对材料齐全完整、现场勘验合格的予

以批准或反馈结果，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或不予通过，并一次

性告知原因。线上受理的由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实时在线

查询服务，供申请人或相关部门查询，实现一体反馈。线下受理



— 19 —

的各部门完成审批后作出审批决定，并同步将审批结果流转至综

合窗口，综合窗口按照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提供邮寄或由省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反馈）进行结果送达。同时，综合窗口要统

筹做好全流程各环节纸质材料和电子资料的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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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办事指南




